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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怎样按市价

补偿拆迁户？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
泰日前表示，目前法制办正在
就《征收条例（草案）》征求地
方意见，并还将请被拆迁人表
达意见，草案修改完善后，将
会尽快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这
也是唐福珍案发生后，立法者
终于开始正视原有的《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暴露出来的
“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执法主
体含混不明、拆迁补偿严重不
公”等问题。
而难点在于“公共利益”和

“补偿标准”。先说公共利益问
题，发展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目
标是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
此区域经济发展会成为一个政
府目标，尤其是在GDP导向的
官员晋升模式以及地方财政收
入有很大一块来自土地出让金
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激励
征地拆迁进行商业使用，不仅
意在增加收入可以进行再分
配，同时也意在增加就业解决
地方劳动力问题，这很容易被
看成是“公共利益”。
上述逻辑尽管表面上看起

来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地方
公众的意见并没有经过充分表
达，往往是政府的一厢情愿。要
紧的是怎样按市价补偿？
实际上，市价是在拆迁之

后才发生的，例如盖了楼或者
商场，获得了市场收益，才可以
根据这个市场收益来确定补偿
标准。因此目前不少提议认为
应该事先确定，但在现实操作
上很难做到。但的确有可能在
事先确定补偿的不同方式供选
择。例如以土地入股后续的商
业设施从而获得稳定分红，这
样让被拆迁户分享未来的收
益，变成一个被拆迁户、政府以
及商家激励相容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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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百强县——— 江苏常熟市，
因一起突击拆迁纠纷，被推向舆论
漩涡。

■突击公告

今年2月11日，《常熟日报》突
然一纸公告发布，由于需要规划建
设，常熟市琴湖片区8宗地块居民
房屋土地已经被收归国有，并要求
800多户居民在15日内自动去相关
机关注销土地使用权。

当地居民称，此前政府对于这
一突然征地，并未有过公开的预
示。拆迁中，涉及独立式和半独立
式住宅687户，琴湖片区内湖苑五
区109栋独院别墅。

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人
表示，现在600多户基本搬迁完毕，
还有100多户由于赔偿等原因，目
前还未动迁。

接受湖苑五区60多户居民诉
讼代理的律师李刚对记者称，今年
以来，一共连续多次向两级法院提
出四项诉讼申请，分别起诉常熟市
规划局、发改委、住房建设局、国土
资源局。但是相关方面，既没有驳
回也没有立案。
知情人士透露，最近，这个极具

争议的政府项目而导致的动迁事件，
已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督办案件。

■别墅换公寓

琴湖片区位于常熟新城区核
心区域。根据常熟市政府的设想，

未来琴湖将建成一个工作、生活、
休闲、娱乐、旅游五大元素环环相
扣的开放式城市休闲生态公园。

对于补偿，琴湖方面采取的办
法为，私有住宅和非住宅房屋将采
用“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
方式安置补偿。常熟土地储备中心
人士表示，完成的600多户的安置
房，主要选在琴湖家园以及以前建
好的金山苑等小区。琴湖家园现在
的均价一般在7000多元/平方米，
而对于琴湖住房的评估一般在1万
元左右，评估后超出安置房的部
分，采取货币等办法补贴。

不愿意接受拆迁的包括109栋
独院别墅，是经过常熟市政府统一
规划，由房产商进行商业开发建设
并公开销售的两证齐全的住宅，户

主多在2002年购买，其中有的业主
将房子装修后才住了不到6年，还
有一些业主的房子贷款还没还清。

关键在于，对于这些拥有小院
子的独院住宅，琴湖政府相关方面
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换取公寓
房。独院住宅的居民相比其他公
寓，可以多得到20%－30%的补偿，
但不少户主认为，这远远不及其房
屋原有的价值。

■以“公众利益”之名？

李刚律师告诉记者，事实上，
根据居民方面说法，湖苑五区独院
的均价已经达到了2万多元/平方
米，政府只补偿8000多元/平方米，
政府方面的赔付没有反映其房屋

原有的价值。
据悉，2010年2月21日，琴湖片区

的居民曾到常熟市国土资源局询问
情况，当业主们问及常熟市国土资源
局有关人员，如果他们的房屋土地已
经被收归国有，那么其土地使用权证
是否已经是一张废纸？国土局一位负
责人解释称，按照公告的内容土地使
用权应该已经被收回。

居民感到震惊的是，其每家每
户都有土地使用权证，很多注明了
土地使用期是四十年以上，这些都
是十年前买下的房屋，由于规划变
动，这就成了一张废纸。
“国务院有明文规定，严禁未经

拆迁安置补偿后，收回原土地使用
权，而直接供用土地。”李刚表示，“琴
湖政府在未对居民进行安置之前，就
先公布收回了土地的使用权。这也严
重违背了法定的程序。”
“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拆迁管

理条例明文规定，禁止政府进入拆
迁，但琴湖这个项目是土地储备中
心介入拆迁，也违反了国家的相关
规定。”李刚认为。
不过，常熟市政府一位知情官员

告诉记者，“拆迁是为了公共利益”。
但李刚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值

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虽然目前还
不知道未来琴湖要建设成什么样，
但是从我们了解的琴湖控制性规
划上了解到，未来如果建造酒店、
别墅、商场等，这些利益就完全被
政府和地产商挤占，百姓的利益就
无法保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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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中，居民的利益如何保护成为焦点，而他们往往没有发言权。


